
泰 州 学 院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泰院防控〔2020〕5 号

关于转发《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单位：

为有序推进学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现将《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学校

防控组工作方案》转发给你们，请根据相关要求，抓好贯彻

落实，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附件：《关于印发〈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工作方案〉的通知》（泰肺炎防控

学〔2020〕1 号）

泰州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2 月 6 日



附件：

泰 州 市 应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肺 炎 疫 情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学 校 防 控 组

关于印发《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区）委、人民政府，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市各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学校防控组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实施。

泰州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代）

等级 编号 泰肺炎防控学〔2020〕1 号



2020 年 2 月 4 日

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工作方案

为统筹推进全市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制定《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学校防控组工作方案》。

一、工作职责

做好全市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督促指导市（区）教育行

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及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落实防控责任；

建立健全学校疫情防控体系，及时准确收集各地各校疫情信

息，督促指导各地各校落实针对性防控措施；强化对师生的

宣传引导，落实联防联治、群防群治措施，确保正常教育教

学秩序和校园稳定；承担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一）组织机构

学校防控组设在市教育局，由王学锋副市长联系指导，

全冬明副秘书长协助联系。

组 长：奚爱国 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主委、市



教育局局长

成 员：管文华 市教育局调研员

曹戎健 市民政局副局长

钱筱湄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何如松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邵 骅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刘红官 市应急局副局长

张 洁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总监

陈 正 市高教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徐向明 泰州学院院长

陈士宏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何正东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张永春 南理工泰州科技学院党委书记

朱 梅 南师大泰州学院党委书记

曹 凯 南中医翰林学院党委书记

李伟明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党委书记

（二）部门职责

1.市教育局：牵头负责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协调配合其他部门（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2.市民政局：配合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做好在

民政部门登记的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3.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督查技工学校、民

办职业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4.市生态环境局：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学校危险废物

整治工作。

5.市卫生健康委：负责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6.市应急局：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各级各类学校校园

安全等工作。

7.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各级各类学校食品安全及价格监

督。

8.市高教园区管委会：与高教园区内高校共同做好校园

管理、集中医学观察点设置、物资调拨和储备及疫情防控有

关后勤保障工作。

9.在泰各高校：负责排查假期师生员工去向和疫情发生

情况，及时准确掌握相关信息。大力普及疫情防治知识，全

方位改善学校环境卫生条件。做好师生员工返校各项工作预

案。落实开学后的各项防控工作要求。

三、工作任务

1.全面排查师生员工信息。全面摸排并掌握师生员工寒

假期间行程，对有湖北地区居住旅行史师生员工信息进行排

查、登记、上报，并督促其到所在村或社区进行登记，落实

居家医学观察或集中医学观察 14 天措施。通知师生员工避

免与疫情重点防控地区来访者接触。通知处在疫情重点防控

地区的师生员工推迟返校。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泰各

高校。

2.暂停社会培训机构线下服务。加强对各类社会培训机

构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督促检查，确保在一级响应措施结束

前所有社会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服务。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市场

监管局。

3.开展线上教学服务。积极组织开展延迟开学期间线上

教学服务，充分发挥“泰微课”“名师空中课堂”“爱课程”

中国大学 MOOC 等在线教育平台和各类网络媒体的作用，为

学生提供辅导、答疑等教育教学服务。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泰各

高校。

4.广泛宣传防疫知识。通过家长群、学生群、教师群和

校园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师生员工和家长广泛宣传疫

情防控相关知识，提高防护意识和能力。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泰各

高校。

5.加强校园环境整治。开展学校环境清理工作，将学校

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等场所作为防疫消毒的重点区域，



及时清运垃圾，清扫卫生死角。加强教室、办公室、宿舍等

场所的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高教

园区管委会、在泰各高校。

6.制订学校防疫相关预案。围绕学校开学、教学和学生

就餐、运动等教育教学各个方面，制订周密详细的工作预案

和应急措施。研究制订学校防疫工作指引，并根据疫情发展

情况进行修订完善。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高教

园区管委会、在泰各高校；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

市市场监管局。

7.做好学校防疫应急保障。加大对学校防疫所需各项物

资的筹措、调拨和储备力度，全面做好处置相关突发事件的

应急准备。做好学校医学观察隔离场所规范设置工作。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高教

园区管委会、在泰各高校；

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8.落实学校防疫工作措施。开学报到时，所有返校师生

员工填写健康卡，对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的一律暂缓报到。

开学后，严格落实体温晨午检、缺课监测、传染病报告、消



毒和通风等防控措施，发现疫情第一时间采取措施、第一时

间隔离、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救治，严防疫情扩散。严

控校园聚集活动。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泰各

高校；

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高教园区管委会。

9.全力保障校园安全。全面加强学校管理，严格实行出

入查证、登记制度，对外来入校人员开展严格的登记、测温

管理，实行定点会客制度。减少教职员工外出，学生出入校

门需履行审批手续。加强对校内商业网点、临时用工等各类

人员的管理。做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高教

园区管委会、在泰各高校；

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

四、工作制度

1.建立例会协商制度。定期组织召开工作例会，通报工

作小组和各成员单位工作进展，研究解决学校防控中存在的

具体问题。强化小组成员单位间的协同配合，各成员单位明

确 1 名工作联络员。

2.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指定

专人负责每日收集、整理、汇总、分析最新工作进展，并于

每日 12 时前上报前 24 小时有关学校防控工作的主要措施、



成效和重点人员信息排查等情况。同时，加强沟通协调，保

持信息畅通，遇有重要情况，随时通报。报送联系人：孙迎

迎，联系电话：15052851962，邮箱：1053149960@qq.com。

3.建立督查督办制度。围绕市委、市政府和市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定期组织开

展工作督查，及时发现工作中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问题，确

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五、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做好学校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强化统筹谋

划，提前做好各项工作准备，围绕假期、学生报到和开学后

等不同时段，扎实稳妥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着力

细化分工，责任到人，加强应急值守，全力保证各项防控措

施落到实处。


